
國立聯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補助教師校外研習支用標準  

100.02.17系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

一、機械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增進教師教學、研究領域與內涵，訂定本

系補助教師校外研習支用標準。 

二、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得提出參加校外研習活動兩次，憑據辦理研習

報名費用補助。 

三、每次補助金額以不超過5000元為上限，且限本人使用。 

四、依本系當年度編列專項預算，額度用罄，則不再接受申請。 

五、本支用標準經系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